2021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情况说明
按照《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河北省省级预算公开办法》规定，现将北戴河区园林局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部门职责
根据《北戴河区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北戴河区园林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制定全区绿化建设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编制《北戴河区园林绿化施工管理实施规范》《北戴河区城市园林绿地养护管理技术规范》等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园林绿化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协调、监督、考核。组织实施区级重点绿化工程项目，公园、游园、广场等公共绿地建设。

（三）负责全区园林绿化行业管理和指导工作。负责绿地规划设计、绿化工程、新品种引进推广等工作。组织审定重点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并负责监督实施。

（四）负责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养护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工程立项、招标、采购；负责合同的签订、工程建设审批、备案等工作；负责各项工程施工管理、竣工验收、竣工结算、绩效评价、工程资料存档等工作。

（五）负责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改变绿化规划或绿化用地使用性质、砍伐移植城市树木、管线建设穿越城市绿地、迁移古树名木、城市绿化工程建设项目综合验收和设计方案的监督检查。承担城市园林绿化行政执法工作，行使城市园林绿化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六）负责全区园林绿化统计；负责组织建成区、单位庭院义务植树工作；负责建成区内古树名木登记保护及监管工作。

（七）负责管辖范围内绿地养护及督导考核工作；负责园林基础设施日常巡查维护工作；负责新优植物品种引进推广、鲜花培育等工作。

（八）负责园林有害生物的测报、防治、监督、指导等工作。

（九）负责景区运行管理、提升、A级景区创建等工作。

（十）负责区园林绿化方面智慧化城市信息平台的建设、管理、指挥、调度和协调工作。

（十一）负责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十二）负责行业防火、防汛、抢险等应急处突工作。

（十三）完成区委或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园林局(本级)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我部门是一级预算部门，无下属单位。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区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北戴河区园林局机关的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反映本部门当年全部收入。2021年预算收入为4307.6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07.62万元，基金预算收入0.00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0.00万元，其他来源收入0.00万元。

2、支出说明
收支预算总表支出栏、基本支出表、项目支出表按经济分类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制，反映北戴河区园林局2021年度部门预算中支出预算的总体情况。2021年预算支出为4307.6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42.88万元，主要是人员经费1513.71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129.17万元；项目支出2664.74万元，主要为奥林匹克大道公园运行维护费项目安排176.18万元，人事代理经费项目安排10.64万元，人员工伤补助项目安排0.90万元，园林基础设施维修维护费项目安排116.00万元，联峰山等国有林区护林防火经费项目安排484.52万元，园林绿化养护经费项目安排1196.00万元，立体绿化工程及养护费项目安排600.00万元，苗圃繁育及新优品种引进工程项目安排75.00万元，绿化委员会经费项目安排1.50万元，避雷设施检测费项目安排4.00万元，分项合计为总体项目支出金额。

3、比上年增减情况

2021年预算支出安排4307.62万元，较2020年预算减少138.3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减少32.54万元，主要为人员减少等支出；项目支出减少105.79万元，主要为提前下达2020年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减少95.6万元，人事代理经费增加0.11万元，人员工伤补助增加0.90万元，园林基础设施维修维护费减少4.00万元，园林绿化养护经费增加0.8万元，避雷设施检测费增加4.00万元，提前下达2020年绿化工程移交养护费减少8.00万元，风景名胜区管理经费减少4.00万元。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共计安排129.17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办公区的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日常维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日常运行支出。其中：办公及印刷费27.45万元、邮电费6.42万元、差旅费0.00万元、会议费0.00万元、福利费11.74万元、日常维修费0.00万元、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0.00万元、办公用房水电费4.00万元、办公用房取暖费18.21万元、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7.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54.35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21年，我部门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安排2.50万元，与上年持平。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5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50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50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接待费0.00万元，与上年持平。

五、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我部门安排政府采购预算1242.00万元，具体内容见下表。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327园林局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单位资金

	合  计
	
	
	
	
	
	
	1242.00
	1242.00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园林局(本级)小计
	
	
	
	
	
	
	1242.00
	1242.00
	
	
	
	

	苗圃繁育及新优品种引进工程
	75.00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B021502
	万元
	1
	75.00
	75.00
	75.00
	
	
	
	

	园林基础设施维修维护费
	116.00
	其他公共设施施工
	B021599
	万元
	1
	116.00
	116.00
	116.00
	
	
	
	

	奥林匹克大道公园运行维护费
	176.18
	物业管理服务
	C1204
	万元
	1
	69.00
	69.00
	69.00
	
	
	
	

	立体绿化工程及养护费
	600.00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B021502
	万元
	1
	180.00
	180.00
	180.00
	
	
	
	

	园林绿化养护经费
	1196.00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B021502
	万元
	1
	300.00
	300.00
	300.00
	
	
	
	

	立体绿化工程及养护费
	600.00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B021502
	万元
	1
	172.00
	172.00
	172.00
	
	
	
	

	奥林匹克大道公园运行维护费
	176.18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B021502
	万元
	1
	82.00
	82.00
	82.00
	
	
	
	

	立体绿化工程及养护费
	600.00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B021502
	万元
	1
	134.00
	134.00
	134.00
	
	
	
	

	立体绿化工程及养护费
	600.00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B021502
	万元
	1
	114.00
	114.00
	114.00
	
	
	
	


六、国有资产信息情况
截至上年末，我部门固定资产总额5648.50万元，本年度无新增固定资产预算。本年度各单位（处室）拟购置固定资产总额为0.00万元，主要为计算机设备、打印设备，已列入政府采购预算，详见政府采购预算表。我部门固定资产占用具体情况如下表。

	部门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编制部门：园林局
	截止时间：2021年12月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金额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6976
	5648.50

	1、房屋（平方米）
	5615
	430.74

	2、车辆（台、辆）
	36
	654.86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设备
	27
	4339.97

	4、……………
	
	

	5、其他固定资产
	1298
	222.93


七、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3、其他收入：指除“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租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6、上缴上级支出：指下级单位上缴上级的支出。
7、“三公”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区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8、机关运行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9、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10、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如果无其他需要说明事项注明：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